








四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推进绿色发展相

关活动，由企业自觉遵守，同时适用于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生态环

境部门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进行相关指导和服务。 有关单位

可在工作中参考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有关中夹企业、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应充分认

识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，结合实际加强制度建设，压

实工作责任，务求工作实效。 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商务部、生态

环境部报告。




